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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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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段：2021 年 6 月 1日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

项目名称 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李 伟 13759349149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

字）

2021 年 9 月 18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21 年 9 月 18日
填表人及电话 李仕位 13759476288

主体工程进度 运行期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
2
）

合 计 4.67 / 5.36

建筑物区 1.63 / 1.21

道路及硬化区 1.87 / 2.38

绿化区 1.17 / 1.77

取土（石、料）场数

量（个）

石料场 / / /

土料场 / / /

弃土（石、渣）场数

量（个）

弃渣场 / / /

表土临时堆放场 1 0

1（施工期临时堆放

于绿化区，绿化完成

后，本部分已恢复完

毕）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
3
）

合 计 / / /

土料场 / / /

石料场 / / /

弃土（石、渣）

情况（万 m
3
）

合 计 / / /

弃渣场 /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

措施

合计（处，万 m
3
） 3处 / 5 处

拦渣坝（处，万 m
3
） / / /

拦渣墙（处，m） / / /

拦水坝（处，m） / / /

表土剥离（万 m
3
） 0.5850 /

0.5850（2017 年剥

离，目前已利用完

毕）

主体雨水管网（m） 1500 / 1994.99

雨水收集池（座） 1 / 112

污水排水管（m） / / 889.84

污水检查井（m） / / 37

植物

措施

合计（处，hm
2
） 2

道路及硬化区 0.07 / 0.07

绿化区 1.17 / 1.7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m） 1200 /
1200（施工完成，已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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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布覆盖（m
2
） 3600 /

3600（施工完成，已

拆除）

沉砂池（座） 3 /
3（施工完成，已拆

除）

编织土袋挡墙（m） 190 /
190（施工完成，已

拆除）

临时撒草覆盖（hm
2
） 0.30 /

0.30（施工完成，已

拆除）

车辆清洁池（座） 1 /
1（施工完成，已拆

除）

高压冲洗设备(套) 1 /
1（施工完成，已拆

除）

碎石铺垫（m3） 24 /
24（施工完成，已拆

除）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912.60 / 912.6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153.30 / 153.30

最大风速（m/s） 30 / 30

土壤流失量（万 m
3
）

土壤流失量 0.0007

0.0007（土壤侵蚀模

数取值：建筑物区

300t/km
2·a，道路及

硬化区 400t/km
2·a，

绿化区 500t/km
2·a，

流失年限 0.33a）

取土（石、

料）弃土

（石、渣）

潜在土壤流

失量

0
0(工程无取土场、弃

渣场设置)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国家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为了及时掌

握工程进度、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运行情况及

水土流失动态防治效果，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主体

工程的运行安全，同时保证工程水土保持专项验收

顺利通过并投入运行，临沧市工立工贸投资有限公

司于 2021 年 9 月 3日委托云南中扬水利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承担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

项目工程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接到任务后，我公司成立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组，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对现场进行了踏勘和资料

收集。

监测组以批复的《水保方案》和实际施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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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土地使

用证、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1-2

号标准厂房竣工验收备案资料、临沧工投生物产业

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孵化中心商业用房竣工备案

资料、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室

外附属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资料、临沧工投生物产业

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室外附属工程—绿化）开展临

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水保监测工

作。

同时完成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

项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2021 年第 3季

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的问题：

1、未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2、未制备完整的档案资料；

3、防治责任范围内局部存在土壤侵蚀，未落

实水土保持措施。

建议：

1、补充完善运行期水土保持监测，明确主体

责任，明确防治责任范围划定，并制备完整档案资

料。

2、制备各个单项验收档案资料

3、落实好进门左侧(厕所后)植物措施恢复；

4、及时开展自主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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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

监测时段及防

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3季度，5.36hm

2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

地情况

扰动范围控制 15 12

工程实际扰动面积较设计合计增

加 6900m
2
，本部分扣除 12 分（对

应面积的 2 倍扣分）

表土剥离保护 5 5
表土剥离有专门存放地，并得到防

护，后期绿化利用，本处不扣分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工程无弃渣场，施工期表土剥离

临时堆放于场地平整范围内，采用

临时防护，本部分不扣分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土壤侵蚀量不足 100m

3
,不

扣分

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防治措施得当且到位，不扣分

植物措施 15 2
2 处植物措施扣 2分（预留区平台

1 处，厕所外围边坡 1处）

临时措施 10 10 防治措施得当且到位，不扣分

水土流失防治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灾害事件，不扣分

合计 10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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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赋分方法（试行）

评价指标 分值 赋分方法

扰

动

土

地

情

况

扰动范

围控制

15

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达到 1000 平方米，存在一处扣 1 分，超过 1000 平方米

的按照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 平方米的部分不扣分）。扣完为止。

表土剥

离保护

5

表土剥离保护措施未实施面积达到 1000 立方米，存在一处扣 1分，超过 1000

立方米的按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 立方米不扣分）。扣完为止。

弃土

（石、

渣）堆放

15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且未按规定履行手续的，存在

1处 3级以上弃渣场的口 5分，存在 1处 3级以下弃渣场的扣 3分；乱堆乱弃

或者顺坡溜渣，存在 1处口 1分，扣完为止。

水土流失状况 15

根据土壤流失总量扣分，每 100 立方米扣分，不足 100 立方米不扣分。扣完为

止。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成

效

工程措

施

20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拦挡、截排水、工程护坡、土地整治等）落实不及时、不

到位，存在 1处扣 1分；其中弃渣场“未拦先弃”的，存在 1处 3级以上弃渣

场的扣 3 分，存在 1 处 3 级以下弃渣场的扣 2 分。扣完为止。

植物措

施

15

植物措施未落实或已落实的成活率、覆盖率不达标面积到 1000 平方米，存在 1

处扣 1分，超过 1000 平方米的按照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 平方米的不不扣分）。

扣完为止。

临时措

施

10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拦挡、排水、覆盖、植草、限定扰动范围）落实不及

时、不到位、存在 1 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水土流失防治

危害

5 一般危害扣 5分，严重危害总得分为 0分

备注：1、监测季报三色评价得分为各项指标得分之和，满分为 100 分。

2、发生严重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或者拒不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整改要求的生产

建设项目，实行“一票否决”，三色评价结论为红色，总得分为 0。

3、上述扣分规则适用超过 100 公顷的生产建设项目；不超过 100 公顷的生产建设项

目，各项评分指标（除水土流失灾害）按上述扣分规则的两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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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 工程性质

项目名称：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云县新材料光伏产业园区内；

建设单位：临沧市工立工贸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建设类新建项目；

本项目为建设类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商业楼、产业科研孵化中心、生物产品

精深加工用房（厂房 1和厂房 2）、仓储用房，以及给排水、电力、绿化等配套设施建

设。

项目规划用地 46666.91m
2
（折合 70 亩，4.67hm

2
），均为永久占地，建筑物区占地

面积 1.63hm
2
，建筑密度为 34.91；总建筑面积 66738m

2
（地上 50855m

2
，地下 15883m

2
），

容积率为 1.09；绿地面积为 11723m
2
，绿地率为 25.12%；地下车库层高 4.5m。

项目实际用地面积为 53607.5m
2
（折合 80.41 亩，5.36hm

2
）。根据功能特点及水土

流失特点，将项目建设区划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和绿化区。其中建筑物区面积

1.21hm
2
，道路及硬化区面积 2.38hm

2
，绿化区面积 1.77hm

2
。

1.2 项目地理位置

云县位于云南省的西南地区，隶属于临沧市，位于大理、普洱、临沧 3个州市的交

界处，地处东经 99°43′～100°33′，北纬 23°56′～24°46′之间。东与普洱市景

东县隔江相望，南与临翔区、耿马县接壤，西与凤庆县、永德县为邻，北以澜沧江为界

与大理州的南涧县相望。县境南北最大纵距 90.4km，东西最大横距 84.2km。县城爱华

镇处于 214 国道和云保公路的交汇点，是北往大理，西进保山，东上昆明，南下孟定、

南伞边贸口岸乃至缅甸的中心点，地处漫湾、大朝山和小湾三大电站的中心腹地。云县

距省会昆明 514km，距临翔区所在地 85km。

本项目位于云县新材料光伏产业园区东部，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0°9′26″，北

纬 24°27′54″。用地西面紧邻 214 国道（祥临公路），距离云县爱华镇约 5km，交通

十分便捷，项目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1.3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建设类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商业楼、产业科研孵化中心、生物产品

精深加工用房（厂房 1和厂房 2）、仓储用房，以及给排水、电力、绿化等配套设施建



2

设。

项目实际用地面积为 53607.5m
2
（折合 80.41 亩，5.36hm

2
）。根据功能特点及水土

流失特点，将项目建设区划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和绿化区。其中建筑物区面积

1.20hm
2
，道路及硬化区面积 2.38hm

2
，绿化区面积 1.77hm

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

1-1。

表 1-1 工程主要技术指标表

一 总用地面积 m
2

53607.5 折合 80.41 亩

二 总建筑占地面积 m
2

12071

其中

创业大楼 A m
2

0 未建

创业大楼 B m
2

0 未建

仓储 m
2

0 产业科研孵化中心

办公 m
2

0 产业科研孵化中心

商业 m
2

1815

产业科研孵化中心 m
2

1441

生物产品精深加工厂房 m
2

7507

职工宿舍 m
2

0 孵化中心内

配套用房 m
2

1308 值班、环保

三 地下部分 m
2

15883 其中人防面积 2543m
2

四 绿地面积 m
2

17729

五 室外道路场地 m
2

23807.5

六 停车位 个 68
大车位 30 个，小车位

38 个（地下 285 个）

七 绿地率 % 33.07 ≥25%

八 建筑密度 % 34.91
≥30%（符合国家标

准）

九 容积率 1.09
≥1.0（符合国家标

准）

十 项目总投资 万元 9542.42 企业自筹

土建投资 万元 7939.78 ——

十一 建设工期 年 2
2017年5月开工，2019

年 4 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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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程组成及工程布置

本项目为建设类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商业楼、产业科研孵化中心、生物产品

精深加工用房（厂房 1和厂房 2）、仓储用房，以及给排水、电力、绿化等配套设施建

设。

项目实际用地面积为 53607.5m
2
（折合 80.41 亩，5.36hm

2
）。根据功能特点及水土

流失特点，将项目建设区划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和绿化区。其中建筑物区面积

1.20hm
2
，道路及硬化区面积 2.38hm

2
，绿化区面积 1.77hm

2
。

1.4.1.1 建筑物区

建筑物区面积 1.20hm
2
，主要由科研创业服务区、生物产业精深加工区、商业楼、

配套用房三部分组成。

表 1-2 建筑物特性表

序号 名称 占地面积（m
2
） 建筑面积（m

2
） 层数 备注

1 商业 1815 3630 框架结构

2 产业科研孵化中心 1441 7205 框剪结构

3
生物产品精深加工

厂房
7507 15014 钢混结构

4 配套用房 1308 1308 砖混结构

地下部分 15883 剪力墙结构

合计 12071 43040

1.4.1.2 道路及硬化区

道路及硬化区占地面积 2.38hm
2
，包括道路区、停车场和其他硬化区域。

（一）道路区

主体设计有 3个出入口（目前启用 2个），其中 214 国道（祥临公路）设置 2个出

入口（大门控制），一个机动车出入口、一个人行入口，另一个机动车出入口设置于项

目区东南侧（预留：暂不开启）；3 个出入口均宽 15m，人流通过科研创业服务区前的

中央广场进入，为保证安全，基本实现人车分流。规划 区内主要车流线沿场地内规划

道路来组织，并与外部道路形成环形交通体系。

①主干道：主要承担项目区内外交通联系，主干道拟设计宽为 15m，总长 698.69m；

②次干道：生产加工区主要集散道路，与主干路系统功能相互补充，共同组成有利

于交通组织的道路网络，次干道拟设计宽为 12m；总长 518.75m。

道路区总长 1217.44m，占地面积为 16193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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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化区

硬化区包括建筑物和道路周围的硬地铺装、停车场等，面积为 7614.50m
2
。

①地上停车位 68 个，大车停车位（长 12.0m，宽 4.0m）30 个，小车停车位（长 6.0m，

宽 3.0m）38 个，占地面积 2124m
2
。

②硬地铺砖，分布在建筑物和道路周边，占地面积 5490.0m
2
。

1.4.1.3 绿化区

根据主体工程设计资料，绿化区占地面积 1.77hm
2
，由专业园林绿化公司设计实施。

结合现状地形，充分利用现有自然条件，将防护林带、道路绿化以及企业内部的绿化有

机结合在一起，并与区域生态网络衔接，使园区形成点、线、面结合，相互渗透，相互

交融，独具特色的绿地系统。

采用系统性与生态性相结合的整体布局方式，以基地道路绿化主轴为设计重点，以

带状绿化为主要布置形式，结合工业厂房用地规划，有机联系各组群绿地，使各个组群

绿化连为一体，增强基地的空间连续性。将基地道路绿化、功能区组团绿化、生态防护

绿地相结合，使之成为统一绿化系统。

防护绿带规划：在基地产业服务区附近规划防护绿带，供基地内职工、参观者散步、

休闲、游憩之用。

重点绿化道路：主干骨架道路是基地的重点绿化道路。

组团绿化：提高园区的绿化覆盖率，重点是生活配套区、产业服务区和厂房用地内

的绿化，形成一定规模的绿地，提高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绿化设计原则：充分考虑到当地的气候、土质等自然环境，因地制宜，乔灌草自然

结合。树种以常绿树种为主，并结合观花、观叶、观型、闻香等苗木综合配置，营造气

氛浓厚的景观环境。优先选用本地优良乡土树种，兼顾经济、环保、水保效果，同时适

当引进适于本地生长且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较强的抗逆性的景观苗木。

1.4.1.4 辅助设施

（一）给水工程

生产、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水源均依托云县新材料光伏产业园区给水厂，由水厂引

2根 DN200 的给水管供水。供水管网设置为环状布置，主管 DN200，支管 DN150，覆土深

度在车行道下为 0.8～1.0m，人行道下为 0.6～0.8m。

多层及低层建筑供水：多层及低层建筑 1～3层由市政引入给水管直接供水，其余

层由泵房水泵加压供给。高层建筑供水：在地下层设置生活水池及加压泵房。考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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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市政管网压力，高层采用分区供水，地下及地上 1～3层由市政引入给水管直

接供水：其余楼层由地下车库内生活水泵分区加压供给。

本项目最高日用水量 1557.86m
3
/d，最大小时用水量 291.45m

3
/h，最大年用水量

560828m
3
/a。

（二）排水工程

本项目采取雨污分流排水体制，项目场址东面园区的排水管网规划为 DN400 的污水

管、DN600 的雨水管。本项目根据实际计算的用水，园区管网设计为给水主管 DN200，

污水排水主管 DN400，雨水管 DN600。

项目日最高污水量为 1324.18m
3
/d，污水经过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本项目规划的污

水处理站（规模为 400m
3
/d）处理，处理后进入中水站，一部分用于绿化及道路浇洒，

冲厕等，一部分根据地形排入云县新材料光伏产业园区的污水管网。

项目区内屋面雨水、道路及人行道雨水收集入雨水收集池，地下车库坡道的拦截雨

水，用管道收集到地下室雨水坑，用潜水泵提升后排出。设置 400m
3
雨水收集池收集雨

水，用于场区绿化、道路浇洒。多余雨水排入项目区南侧的新城河。

（三）供电与电信

本项目用电依托云县新材料光伏产业园区的供电规划，项目供电由云县新材料光伏

产业园区引 10KV 高压线至场内的变配电室，场址内设 10/0.4KV 变配电室，高压电网的

引入方案需报当地供电部门审核后确定最终方案。

自备电源：项目备用电源采用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单体监控室区域、科研孵化中心

的重要实验室等可自行单独设置 UPS 不间断电源。本项目用电负荷（有功功率）为

1827.99kw，备用电源按供电总负荷的 20%选取，选择 2台 200kW 交流柴油发电机。

项目区现己覆盖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等各种通讯信号，通讯设施完全

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电信通讯较为方便。

（四）消防系统

1、室外消火栓

室外消火栓用水量为 30L/S，由室外环状市政给水管网供水，在环状管网上按两消

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m 的原则设置室外地上式消火栓。消火栓布置在各建筑物，道路交

叉口处。

2、室内消火栓

在部分规划建筑内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消防用水由专用消防水泵加压供水，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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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时间为 3h。此外，地下室、高层建筑内考虑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火灾延续时间为

1h。地下设置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消防及喷淋泵各两台，均一用一备。

3、灭火器配置

本项目各建筑物均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要求，建筑各

楼层均布置手提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设备用房采用超细干粉灭火器，普通创业大楼、

商业、科研孵化中心、仓储、生物产品精深加工厂房、地下车库等按照中危险级配置，

最大保护距离 20m，最大保护面积 75m
2
/A。

1.4.1.5 平面布置

整个项目在规划时，综合考虑基地的生产流线和交通走向问题，以达到节约用地、

集约发展和方便生产、交通舒畅的目的。整个地块分为三个功能分区，分别是商业楼、

孵化中心、生物产业精深加工区。各个功能区之间采用道路、停车场、绿化进行空间上

的隔离，以减少工业厂房对办公、生活的干扰，为产业园创造一个安静的作息和办公环

境。

交通布置要全面考虑园区内集疏运条件，做到运输畅通无阻、流向合理，作业安全

便捷、流程有序，避免道路和作业通路交叉干扰，应使场内交通能自动化疏解，无事故

发生；同时规划整个基地道路时，要通过内部环路系统将各建筑、园区与外部空间积极

地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以满足各功能区内外交通运输需求。

图 1 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俯瞰图

商业楼

孵化中

心

生物产业精深

加工区

配套设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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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竖向布置

项目区场地为不规则的多边形，南北最长为 429m，东西最长为 212m，原始地貌高

程在 1061.35～1197.85m 之间，高差为 136.50m。

项目控制高程在 1061.50～1070.00m 之间，高差 8.50m。区内不分台，顺现状地势

修建，整体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1.5 工程占地

1.5.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占地

通过查阅《水保方案》及其批复，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征（占）

地总面积 4.67hm
2
，全部为永久占地。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绿化区三个分区，

占地类型为林地、草地、坡耕地、建设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其他土地。批复占地面积

见表 1-3。

表 1-3 《水保方案》批复占地统计表

项目分区

扰动地表、损坏土地现状占地类型及面积（hm2）

合计 hm
2
）

林地 草地 坡耕地 建设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其它土地

建筑物区 0.02 0.94 0.06 0.16 0.09 0.36 1.63

道路及硬化区 0.03 0.69 0.13 0.36 0.08 0.58 1.87

绿化区 0.01 0.16 0.15 0.31 0.04 0.50 1.17

合计 0.06 1.79 0.34 0.83 0.21 1.44 4.67

1.5.2 实际占地

根据现场勘查及工程完工资料（勘测定界测量资料），本项目实际占地 5.35hm
2
，

比方案批复占地增加 0.69hm
2
。占地面积统计见表 1-4。增加的原因为：

（1）建筑物区：生物产业精深加工区中的厂房 2 及场内道路布置发生微改变，与

右侧预留预留用地 8909.93m
2
连为一体（目前在办理相关手续，不在本次占地范围内，

采用绿化隔离带进行区分）。

（2）绿化区：占地范围内，用绿化带进行临时范围区分，不设置难以拆除的永久

建筑，面积较规划增加。



8

表 1-4 工程实际占地统计表

项目分区

扰动地表、损坏土地现状占地类型及面积（hm2）

合计 hm
2
）

林地 草地 坡耕地 建设用地
交通运

其它土地
输用地

建筑物区 0.02 0.44 0.06 0.16 0.09 0.44 1.21

道路及硬化区 0.03 1.11 0.13 0.36 0.08 0.67 2.38

绿化区 0.01 0.80 0.15 0.31 0.04 0.46 1.77

合计 0.06 2.35 0.34 0.83 0.21 1.57 5.36

备注：数据来源于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勘测定界成果。

1.6 施工工艺

1.6.1 施工布置原则

项目进度安排依据本项目分项工程的特点，以及项目场地的自然条件如雨季、旱季

等因素，综合考虑，统筹兼顾。

按先难后易、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首先对项目区场地进行建筑垃圾拆除，其次进

行场地平整和地下车库的开挖建设、然后进行建筑物的建设，再填土（地下车库上方）

并进行给排水管网的铺设，而后进行道路及硬化的建设，最后是绿化工程的施工。

1.6.2 施工条件

1、主要材料供应

本工程采用外购商品砼，不进行现场搅拌，也避免了大量砂石料及砼搅拌场的施工

占地；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钢材、水泥、砖块、石块、石板、碎石、沙及其它建筑材料，

按工程计划购买，采用汽车运输至施工地点。所需材料均从附近具有合法手续的供应站

购买，材料开采生产期间造成的水土流失由供应单位组织治理。

2、施工供排水、供电和通讯

①施工用水：水源依托云县新材料光伏产业园区给水厂和南侧流经的新城河，可以

满足需求。

②施工排水：项目区南侧有新城河流经。考虑到项目建设特点及地下车库的施工工

艺，本方案考虑在场平后的项目区内布设临时排水沟、末端设置临时沉沙池，结合主体

考虑的集水井（地下车库开挖范围内），使用水泵排导基坑积水。项目区汇水经排水沟

收集沉沙处理达到相关标准后排入新城河。因未在项目区设置施工生活营地，故施工期

基本无生活污水产生。

③施工用电：依托云县新材料光伏产业园区现有供电线路，可直接接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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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通讯：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网络已覆盖项目区，无线通讯条件较好，可以满足施

工通讯需求。

3、交通运输

项目区西侧紧邻 214 国道（祥临公路），施工期间交通较为便利。

4、施工机械

项目建设中主要机械设备有：挖土机、装载机、铲车、推土机、压路机及自卸汽车

和其它小型辅助设备、工具等。

5、施工营场地布置

施工人员不在项目区食宿，不设施工营地；建筑材料堆放场、临时堆土场均设在项

目区占地范围内，未额外征用土地。

1.6.3 施工工艺

根据该项目工程建设的特点，本工程的施工划分为建筑物拆除（少量）、场地平整

和地下车库施工、基础开挖、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包括配套管网、管线工程）、绿化

工程以及部分临时工程。

1、建筑物拆除

拆除面积为 30m
2
的厕所，面积为 820m

2
硬化地表，厕所为大砖砌筑结构；拆除规模

较小，采用机械拆除，拆除的建筑垃圾粉碎后用于项目区回填。

2、场地平整

场地平整采用挖土机、装载机、推土机、压路机等机械施工方式，同时，小的局部

基础开挖工程尽量以人工为主，有利于减小工程施工作业面，减少对地表的扰动。

3、地下车库施工

本工程地下车库分布在产业科研孵化中心下，地下车库开挖区域开挖时需要进行较

小的放坡，在开挖后立即进行地基处理和地下室边墙施工。采用分层机械开挖，开挖后

立即灌注混凝土垫层，避免基底土暴露时间过长。为了避免基坑积水现象，主体工程考

虑在地下车库的开挖范围内设置集水井，用于收集基坑内的集水，然后使用水泵从集水

井抽至基坑外临时排水沟内。

4、地下车库顶层填土、管网、道路等施工

地下车库上部（除建筑物占地部分）覆土厚 0.6m，用于建设地下车库上的道路、管

网、绿化及硬化等设施。地下车库上方填土时应采用分层机械填压并进行管网的埋设、

道路路基的处理，填土结束后立即进行各种硬化及绿化措施，避免填压土暴露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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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水土流失。

5、基础开挖、回填

基础土方挖掘采用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法。建筑基坑施工采用反铲挖土机挖土，

从外往内掏挖进去，用自卸汽车进行土石方的调用。回填采用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法，

土方由挖土机装土，自卸汽车运土，挖土机铺土、摊平压实，项目区内实现土方挖填平

衡。

6、道路工程（包括配套管网、管线工程）

先进行道路路基及管网预埋区的开挖，管道施工主要为供水管网和雨、污水管道的

埋设。管道施工中最大开挖深度 1.5m，采用 1m
3
挖掘机沿管道线路开挖后直接装 5t 自

卸车运输至需要回填的地方。管道安装采用 8t 起重机吊装，人工焊接。后期采用 5t 自

卸车运输土方倾倒于管道周围，1m3 挖掘机回填。

道路修建时先清除地面表层软土，然后平整压实，可形成砂石路基，再在路表层铺

设碎石，即可满足施工期材料运输的要求，施工结束后铺设水泥路面。

7、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安排在主体工程完工后实施，本项目绿化主要分布在建筑物、道路以及硬

化区域周边。

绿化工程分为：造景、覆土、种植、养护，绿化工程基本采用人力施工。

8、临时工程

主要完成临时电力、电讯线路以及生活用水管等工作，项目依托云县新材料光伏产

业园区供水、供电设施，本项目建设可直接使用。

施工期间拟采用人工开挖在项目区布置临时排水沟，并设置临时沉沙池，将项目区

汇水收集沉淀处理后排入南侧新城河，以免在雨季时引起水土流失或影响施工进度。

此外，施工单位对各种材料的规格、用量、临时堆放场地等，均需做出合理安排调

运计划，工程项目先后衔接，保证材料及时满足工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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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编报、主体工程设计、方案后续设计及监测工作

开展情况

2.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情况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审

批 管理规定》，2016 年 7 月，临沧市工立工贸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承担该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

2016 年 7 月，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送审稿）》，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2016 年 7 月 26 日，临沧市水务局于在水务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临沧工投生物产

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送审稿》（以下简称《报告书》）

的技术评审会。

2016 年 7 月底，方案编制单位完成了《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报批稿）》。

2016 年 8 月 11 日，临沧市水务局以临水许可【2016】41 号批复了本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

2.2 主体工程设计及批复情况

2016 年 2 月，临沧市工立工贸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云南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6 年 3 月 22 日取得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投资项目备案证》（临发改

审批备案（2016）3 号。

2.3 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情况

依据水利部《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

水保〔2016〕65 号)，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仍以临水许可【2016】41 号批复进行执行实

施。因主体调整带来的变化，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进行了细部调整。项目拟一次批复，

分期验收方式进行投产。方案实施情况与办水保〔2016〕65 号对比情况见表 2-1。

经对比，本项目变化纳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并符合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和水土

保持标准、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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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方案实施与办水保【2016】65 号对比表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

的通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

变更管理可参照执行。

可研阶段（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阶段） 初设阶段（实际建设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成重大变更 一期
二期预

留
总面积

第三条：水土保持方案

经批准后，生产建设项

目地点、规模发 生重大

变化，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

补充或者修改 水土保

持方案，报水利部审批。

（一〉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

理区
无 否

4.50 0.86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 以上的；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范围 5.20hm2,其中建设

区 4.67hm2,直接影响区 0.53hm2 全部为建设区 5.36hm2。 面积较设计增加 0.16hm2 否

5.36

（三〉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 以上的； 设计开挖 134510m3 实际开挖 115588m3 -18922m3 否

（四〉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米的

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 / / 否

（五〉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 .% 以上的； / / / 否

〈六〉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整累计长度 20 km以上的。 / / / 否

第四条 水土保持方案

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

措施发生下列重大变更

之一的，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

保持方案,  报水利部

审批。

（一）表土剥离量减少 30.% 以上的； 5850 5850 0 否

（二〉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 以上的；
方案批复绿化 1.24（其中主体 1.17hm2，方

案新增 0.07）
方案新增绿化由主体统一实施；面积为

1.77hm2 面积增加（0.60hm2） 否

（三〉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

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道路及硬化区雨水管网投资 60万元，PE缠

绕管（DN600）1500m。

污水检查井（Ф1000）37座，

雨水管：污水检查井（Ф1000）58座，雨

水口（800*600*800）112座
长度及投资增加 否

第五条在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废弃砂、石、土、

歼石、尾矿、  废渣等

专门存放地（以下简称

“弃渣场”）外新设弃

渣场的，或者箱  要提

髙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上的，生产建设

单位应当在弃渣  前编

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

场补充）报告书，报水

利部审批。

  其中，新设弃渣场占地面积不足 1 公顷且最大堆渣高度

不髙   于 10 米的，生产建设单位可先征得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水行玫主  管部门同意，并纳入验收管理。  渣场上

述变化涉及稳定安全问题的，生产建设单位应组织开  展

相应的技术论证工作，按规定程序审査审批。

无渣场设计 无渣场设计 无 否

第六条其它变化纳入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

并符合水土保持方案批

复和水土保持标准、规

范的要求。

临水许可【2016】41号 拟以临水许可【2016】41号进行监测、验

收材料进行申请验收报备
无 否

现状 现状

道路及

硬化

区、建

筑物物

区

绿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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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规划用地范围线 照片 2 实际用地范围线



14

照片 3 规划建设内容 照片 4 实际建设内容

二期预留

二期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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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拟分为两期进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其中一期建设内容为商业楼、孵化中心、

标准厂房已建设完毕，面积为 4.50hm
2
,二期预留面积为 0.86hm

2
,拟建设内容为：电子商

务中心 2165m
2
，创业大楼 A、B面积 6429m

2
。

2.4 水土保持监测开展情况

根据国家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为了及时掌握工程进度、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运行情况及水土流失动态防治效果，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主体工程的运行安全，同时保

证工程水土保持专项验收顺利通过并投入运行，临沧市工立工贸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月 3日委托云南中扬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

项目工程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接到任务后，我公司成立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组，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对现场进行

了踏勘和资料收集。

监测组以批复的《水保方案》和实际施工情况（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

项目土地使用证、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1-2 号标准厂房竣工验收备案

资料、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孵化中心商业用房竣工备案资料、临沧

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室外附属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资料、临沧工投生物产

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室外附属工程—绿化）开展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

目水保监测工作。

同时完成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 2021 年第 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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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进度

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开工，2019 年 4 月 16

日完工。工程实际完成总投资 9542.4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939.78 万元。

本项目为建设类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商业楼、产业科研孵化中心、生物产品

精深加工用房（厂房 1和厂房 2）、仓储用房，以及给排水、电力、绿化等配套设施建

设。工程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和绿化区。工程建设情况见表 3-1。

表 3-1 工程建设情况表

一、建筑物区

项目建设前（2005 年、2017 年）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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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及硬化区（2021 年 9 月）

三、绿化区（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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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4.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1.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阶段工程组成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5.20hm
2
，其中项目建设

区 4.67hm
2
，直接影响区 0.53hm

2
，为项目建设周边可能影响的区域。水保方案确

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单位：hm
2

项目分区

现状占地类型及面积（hm
2
）

小计

（hm
2
）

直接影响

区（hm
2
）

合计

（hm
2
）林地 草地

坡耕

地

建设

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其它土

地

建筑物区 0.02 0.94 0.06 0.16 0.09 0.36 1.63

0.53 5.20
道路及硬化区 0.03 0.69 0.13 0.36 0.08 0.58 1.87

绿化区 0.01 0.16 0.15 0.31 0.04 0.50 1.17

小计 0.06 1.79 0.34 0.83 0.21 1.44 4.67

4.1.2 技施阶段（实际）组成情况：

项目实际用地面积为 53607.5m
2
（折合 80.41 亩，5.36hm2）。根据功能特点

及水土流失特点，将项目建设区划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和绿化区。其中

建筑物区面积 1.21hm
2
，道路及硬化区面积 2.38hm

2
，绿化区面积 1.77hm

2
。

依据规范 GB50433-2018，工程取消了直接影响区，全部为项目建设区。本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详见表 4-2。

表 4-2 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表

项目分区

扰动地表、损坏土地现状占地类型及面积（hm2）

小计 hm2）
林地 草地 坡耕地 建设用地

交通运
其它土地

输用地

建筑物区 0.02 0.44 0.06 0.16 0.09 0.44 1.21

道路及硬

化区
0.03 1.11 0.13 0.36 0.08 0.67 2.38

绿化区 0.01 0.80 0.15 0.31 0.04 0.46 1.77

合计 0.06 2.35 0.34 0.83 0.21 1.57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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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际实施情况与方案设计对比，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比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面积增加 0.69hm
2
。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面积对比详见表 4-3。

表 4-3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范围增减对比表

项目分区 方案确定防责 实际防责 变化情况

项目建设区

建筑物区 1.63 1.21 -0.42

道路及硬化区 1.87 2.38 0.51

绿化区 1.17 1.77 0.6

小计 4.67 5.36 0.69

经与办水保〔2016〕65 号、办水保〔 2021〕143 号对比，本工程拟

与水土保持方案一并作为水土保持后续工作、监督检查和设施验收的依据，水保

方案仍以临水许可【2016】41 号执行。

4.2 防治措施实施情况

依据《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

书》设计措施、结合项目建设实际措施分析，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

项目防治措施分类划分为：①工程措施（主体具有）；②临时防护措施；③植物

措施。措施总体布局见 4-4。

表 4-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表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防治措施分类

项目建设

区

建筑物区 工程措施、临时措施

道路及硬化区 工程措施、临时措施

绿化区 临时措施、绿化

临沧工投生物产业科创孵化园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开工，2019 年 4

月 16 日完工。工程实际完成总投资 9542.4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939.78 万元。

本项目为建设类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商业楼、产业科研孵化中心、生

物产品精深加工用房（厂房 1和厂房 2）、仓储用房，以及给排水、电力、绿化

等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和绿化区。工程水土保持实

施情况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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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一、工程措施

（1）污水检查井（Ф1000）37 座，污水管 HDPE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排水管（DN200)293.41m,HDPE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排水管（DN300)213.62m，HDPE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排水管（DN400)382.81m。

（2）雨水管：污水检查井（Ф1000）58 座，雨水口（800*600*800）112 座，HDPE 密度聚乙烯塑料

排水管（DN200)538.31m，HDPE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排水管（DN300)613.76m，HDPE 高密度聚乙烯塑

料排水管（DN400)463.47m，HDPE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排水管（DN500)142.71m，HDPE 高密度聚乙烯

塑料排水管（DN600)236.74m。树池（1*1）8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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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措施

工程共完成绿化投资 187.76 万元（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部分统一由绿化公司实施）。依据绿化竣工

结算：绿化区种植的草种及树种工程量为:杨梅树 38 株，枇杷树 36 株、炮仗花 190 株，八月桂 150

株，满天星 710m
2
，红叶石楠球 314 株，迎春柳 180m

2
，红花继木 180m

2
，香樟树 71 株，蒲葵 70 株，

春杜鹃 120 株，清香木 440m
2
，春杜鹃 440m

2
，小叶女贞 464m

2
，雪松 6 株，红花继木球 58 株，象牙

红 3 株，秋枫 3 株，草坪 5276.17m
2
，毛叶丁香球 167 从，天竺桂 86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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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时措施

实际实施过程中临时措施按需设置，共完成临时覆盖 6330m2，编织袋填筑拆除 37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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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弃土（石、渣）场监测情况

本项目未设计弃渣场，工程未启用弃渣场，土石方在项目建设区内平衡。

6 水土流失问题及完善意见

存在的问题：

1、防治责任范围内局部存在土壤侵蚀，未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建议：

（1）落实好进门左侧开挖平台植物措施恢复；

（2）落实好进门左侧(厕所后)植物措施恢复；

存在问题点位及完善意见

说明：依据 2017 年卫星影像，本开挖平台在场地平整前就存在，方案批复阶段，本部分仅列入直

接影响区范围。在实施阶段，防治责任范围按挡墙、绿篱为界进行区分，依据规范 GB50433-2018，

工程取消了直接影响区，本部分未列入建设区范围，也未纳入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意见：按办水保〔 2021〕143 号，明确压实项目法人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由云县新材料

光伏产业园区或自然资源局出具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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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点位及完善意见

说明：方案批复阶段，本部分仅列入直接影响区范围。在实施阶段，防治责任范围按挡墙、绿篱为

界进行区分，依据规范 GB50433-2018，工程取消了直接影响区，本部分未纳入项目建设区，也未纳

入水土流失责任范围。

监测意见：本部分确为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扰动区域，建议进行植被恢复后，完毕相关的移交手续。

7 实施要求

为保障项目区的安全运行和防治类似水土流失危害的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实施要

求：

（1）目前，项目运行期，望建设单位以水保方案、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重视

并实施各项水保措施，组织施工单位实施上述整改建设，以保障本项目安全建设及生

产运行。

（2）各措施完成后，建设单位应组织专门人员对工程建设区域进行全面的巡查

记录，尤其是项目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若发现水土流失问题及时上报分管领导，并及

时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确保本项目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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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价结论

监测组通过对项目区踏勘，目前项目处于运行期，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水保方案》、

主体技术图等逐步实施了相应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排水临时覆盖等措施。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良好，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益。综上所述，本

项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扣分主要为扰动范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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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土保持监测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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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投资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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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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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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